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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注意事項※ 

一 、本府寄送之開會通知單不作為認定繼承人身分證明文
件，繼承權有無以實際審核結果為主。 

二 、臺端如欲辦理繼承登記者 ，請洽鄰近之國稅局及地政
事務所詢問辦理繼承登記相關事宜。 

三 、臺端如欲領取現金補償或申領抵價地應於公告期間檢
具全體繼承人之戶籍謄本 、繼承系統表 、印鑑證明等
相關資料(詳附錄一、二)。 


